
关于《三门峡市生态环境执法分级分类监管

办法（试行）》的编制说明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保障政策制定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现将《三门峡市生态环境执法分级

分类监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的制定情况说

明如下： 

一、 制定背景 

（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 

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传统的环境监管模式难以精确区分企业的

守法状况、违法风险、环境影响等，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执法

的精力，增加了守法企业的负担的负担。制定本《办法》，

核心目的是有限的执法资源集中于风险高、信用差的企业，

营造公平透明、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二）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实现精准化监管的内在

要求。 面对日益繁重的生态环境监管任务与有限执法力量

之间的矛盾，必须创新监管方式。通过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将监管对象进行科学区分，并匹配差异化的监管措施，能够

有效提升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问题发现率，实现从粗放式、

全覆盖式监管向精细化、精准化监管的转变。 

二、 制定依据 

本《办法》的制定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检查

大力提升执法质效的通知》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的实施意见》 

国家及河南省关于排污许可、环境风险管控、环境信用

评价、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等相关管理规定。 

三、主要内容 

（一）建立科学量化的分类评级体系。 

《办法》依据我局现有的对监管对象的七项综合评价指

标赋予监管对象具体分值：环境影响评价类别、排污许可管

理类别、环境风险级别、生态环境敏感程度、环境信用等级 

、环境监管重点单位评定结果、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

级结果。 

通过上述指标的量化计分，将排污单位划分为 A、B、C、

D 四个等级。这种计分方式将原本定性的判断转化为定量的

评价，标准统一，操作性强，最大程度减少了主观随意性。 

（二）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措施。 

根据评级结果，实施清晰的差异化监管策略： 

对 A 级企业：可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以非现场

执法检查为主，起到激励作用。 

对 B 级企业：纳入“双随机、一公开”一般监管，维持



正常监管频次。 

对 C 级企业：按“双随机、一公开”重点监管对象 提

高抽查比例，加强监管力度。 

对 D 级企业：按“双随机、一公开”特殊监管对象确定

抽查频次，实施最严格的监管。 

对于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则直接与其环境信用评价结

果挂钩，同样对应 A、B、C、D 四个等级实施差异化措施，

实现了监管逻辑的统一。 

（三）规范透明的评定与调整程序。 

《办法》规定了“集中评定、动态调整”的原则，并建

立了完整的程序链条： 

初步评价与校核：由各分局初评，市局校核，确保数据

准确。 

公示与告知：结果公开公示，并对 C、D 级单位进行

书面告知，保障其知情权。 

异议处理：设立了明确的异议申请、初核、核实和反

馈流程，为监管对象提供了权利救济渠道，体现了程序的公

正性。 

动态调整：规定在分类依据变更后十个工作日内调整结

果，确保了评级结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四、评定分数如何与评定等级挂钩 

总分低于或等于各项评定指标最低分之和（18分）的企



业为 A级企业，即：3+3+3+3+2+2+2=18分。 

总分低于或等于各项评定指标倒数第二档分数之和（32

分）并大于等于 19 分的企业为 B 级企业，即：

5+5+5+5+4+4+4=32分。 

C 级企业为得分≥33 且≤56 分，56 分是各项评定指标

均按照略低于最高分的 8 分计算，8+8+8+8+8+8+8=56分。 

D 级企业得分≥57 分。 

五、预期效果与实施应用 

（一）预期效果 

引导企业自律：通过公开透明的评级标准和差异化的监

管后果，激励企业主动提升环境管理水平，争当 A 级守法模

范。 

优化资源配置：使执法力量从大量无差别、无重点的检

查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投向环境风险高、管理差的企业，实

现执法资源的最优配置。 

（二）实施应用 

组织领导：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办法》的统一制定、解

释和组织实施，各分局负责具体执行，职责分工明确。 

平台支撑：本办法的实施需要依托现有的排污许可、环

境信用、在线监控等数据系统，实现信息的归集与共享，为

科学评级提供技术保障。 

宣传与反馈：在试行期间，将加强对《办法》的宣传解



读，并密切关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收集各

方反馈意见，为后续评估和完善奠定基础。 

 

 
 


